
山西师范大学教务部
〔2023〕21 号

关于 2022-2023 学年第二学期学生评教工作的通知

各学院：

为了更加有效的完善质量监控与保障体系，建立多级共进、

分段实施的教学质量监控体系，改革学生评价方式，制定科学的

评价标准，确保评教客观、公平、合理。根据《山西师范大学以

课堂教学改革为突破口的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实施意见》（晋师党

字〔2016〕11 号）和《山西师范大学本科课堂教学质量评价实

施办法》文件精神，现将本学期教师课堂教学质量评价工作安排

如下：

一、评教时间

2023 年 6 月 15 日—6月 24 日

二、评价方式

本学期学生评教使用教务部新教务管理系统进行，具体操作

办法见附件 1。

各学院根据实际情况制定评价方案，采用多元评价方式，评

价主体可包括学生、同行、领导或教学督导等，各评价主体参评

率不得低于 90%，学生评价权重不得低于 60%，具体权重分配由

学院决定；评价方式要定性评价和定量评价相结合。

所有承担本科生授课任务的教师必须参与评价，专业课授课



教师评价由学院组织，评教过程资料由学院整理存档；公共课授

课教师评价中如有学生评价部分，则由各学院组织学生使用教务

部新教务管理系统进行，其它主体评价由教师所在学院负责。评

价结果填入《2022--2023 学年第二学期教师课堂教学质量评价

结果表》（见附件 2）。

三、评价要求

1.教师课堂教学质量评价数据是提升教师教学水平和教学

管理水平的重要依据，请各学院高度重视，成立教师教学质量评

价领导组，保障评价方案科学合理，评价过程公平、公开，评价

工作按时完成。

2.学生评教为匿名评价，学生个人信息会被严格屏蔽，学生

个人信息不会出现在反馈结果中，请同学们认真、客观的对教师

进行评价，避免全部满分或故意低分的现象。

3.评教时，需要对每一门课程进行评价且一次性评完，所有

课程未一次性评完的视为未评教，将影响查询成绩。

4.评价完成后，各学院将评价结果及时向任课教师和相关人

员反馈。

5.各学院将本学期教师课堂教学质量评价方案纸质版（院长

签字并加盖学院公章）和电子版、教师课堂教学质量评价结果的

纸质版（分管教学副院长签字并加盖学院公章）和电子版于 6 月

26 日交教务处质管科。请各学院按时按要求递交评价方案及评

价结果，递交情况将纳入年终考核计算。



工作联系人：南茜 王晓敏 联系电话：0351-2051307

附件：

1. 教务部新教务管理系统学生评教操作手册

2. 2022--2023 学年第二学期教师课堂教学质量评价结果表

教务部

2023 年 6月 15 日

附件 1：

学生评教操作手册

1、登录教务系统，选择学生评价。

2、在学生评价页面，选择对应活动名称，点击进入评价。



3、点击评价，进入评分页面。

4、根据指标项目及分值，给任课教师评分及建议。

5、评价完成后，提交评价结果。



附件 2：

2022--2023 学年第二学期教师课堂教学质量评价结果表

学院（盖章）： 教学副院长签字：

教师姓名 学生评教 同行评教 督导评教 领导评教 综合成绩
排

名

注：评价主体可由学院根据实际情况取舍或补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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